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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陕 07 破申 37 号

申请人：浙江小九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浙江省东

阳市广福东街 412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汤上庆，该公司董事。

被申请人：汉中仕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陕西省

汉中市汉台区明珠路中段。

法定代表人：胡仕明，该公司总经理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唐显兵，陕西嘉盟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浙江小九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小九天公司）

以被申请人汉中仕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仕锦公司）

无法清偿到期债务，资产已明显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，向本

院申请对仕锦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本院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通

知了仕锦公司。仕锦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向本院提出异议

称，仕锦公司并未达到资不抵债的程度，请求驳回小九天公司的

破产申请。仕锦公司开发的“仕锦云阙”项目，目前还存在住宅、

商业、地下车位等实物资产，据统计，除已售资产，项目剩余资

产货值达到 170013.24 万元，而仕锦公司的对外债务合计为



- 2 -

25385.75 万元（包含欠付小九天的债务），仕锦公司的资产远远

大于负债。目前小九天公司申请仕锦公司执行的案件仍在执行程

序中，此外，“仕锦云阙”项目 2#6#7#楼已纳入“保交楼”范围，已

预售的 140 余套房屋业主均在等待交付，破产程序会客观上中断

项目进展，引发社会矛盾。

本院查明：仕锦公司系成立于 2005 年 7 月 14 日的有限责

任公司，注册资本 3600 万元。经营期限长期，经营范围：房地

产开发和经营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

展经营活动）。

小九天公司与仕锦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，2021

年 3 月 22 日，本院作出（2020）陕 07 民初 22 号民事调解书，

载明：“……一、双方确认的费用如下：（1）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

日，甲方（仕锦公司）应向乙方（小九天公司）支付的工程进度

款为人民币 4600 万元（大写：人民币肆仟陆佰万元整）（该款

项为暂定额，按年利率 4.75%的 3 倍即年利率 14.25%，从 2020

年 12 月 1 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，同时甲方应按 4600 万

元为基础，从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按照日万分之二的标准计算

违约金直至付清之日止。（2）履约保证金人民币 1000 万元，从

2020 年 12 月 1 日起按年利率 4.75%的 3 倍即年利率 14.25%

计算利息直至付清之日止。（3）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，乙

方的停工损失共计人民币 1500 万元（大写：人民币壹仟伍佰万

元）。甲方应在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付清该笔款项。如逾期，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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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则以下欠部分为基数，从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按日万分之二为

标准计算违约金直至付清之日止。（4）2020 年 12 月 1 日至

2021 年 1 月 30 日，乙方垫资的款项为人民币 2000 万元。该

款项以年利率 4.75%的 3 倍即年利率 14.25%+96.%的施工补贴

为标准，从 2020 年 12 月 1 日计算利息和施工补贴直至甲方用

销售回款向乙方实际付款之日止。之后，该笔款项不再计算利

息。……”后仕锦公司未按照调解书内容履行，小九天公司向本

院申请强制执行。在执行过程中，2022 年 8 月 26 日双方就“仕

锦云阙”项目复工问题和工程款支付问题达成执行和解协议，并

长期履行。本院据此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裁定终结上述案件的

执行。

另查明，仕锦公司开发的“仕锦云阙”项目目前正在建设过程

中。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

定：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

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”。本案中，仕

锦公司尚有待建工程、未销售房产等相应资产，根据现有证据不

足以证明仕锦公司达到破产清算条件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

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三条、第十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不予受理浙江小九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汉中仕锦房地产

开发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，向本院递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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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

民法院。

审    判    长      王永吉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李俊霞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王建芬

 

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

法 官  助  理      徐晓倩

书   记    员      张译心


